
证券代码:002164� � � �证券简称:

*

ST东力 公告编号:2015-019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交易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停牌

1

天

,

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开市

时起复牌

;

2

、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5

年

3

月

16

日开市时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

*ST

东力”变更为“宁波东

力”

;

证券代码不变

,

仍为“

002164

”

;

日涨跌幅限制由

5%

变为

10%

。

二、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因

2012

年、

2013

年连续二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4

月

23

日起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三、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所做的工作

公司根据“调结构

,

提效率

,

拓市场

,

扩产能”的工作方针

,

经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

,

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

,

成本费用得到有效控制

,

经济运行质量有所改善。

1

、营销模式改革。

2014

年是营销模式改革深化年

,

实现了从管销售到管市场、从直销向直销和渠道共同

发展的销售模式的转变

,

渠道订单占比超过六成

,

订单结构更趋合理。加大非冶金市场开拓力度

,

在港口、建

材、水利水电、工程机械、橡塑机械等行业比重提升。

2

、 产品技术创新。 设计开发了橡塑行业

14

种常用规格

ZLYJ

挤出机减速机系列产品、 橡胶用齿轮箱

DLM430

系列产品

5

种规格

,

为顺利开拓新市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

通过

DLHB

系列产品入轴加强型改进设

计

,

提高了抗弯抗扭的能力

;

通过优化减速电机和模块化减速器的密封结构

,

使产品漏油发生率进一步下降

;

通过模块化产品入轴工艺改进

,

保证了零件的加工质量

;

通过制作空心出轴外磨涨套工装

,

解决空心出轴线

切割后外圆变形问题

,

降低了整机漏油概率。

2014

年共申报

10

项专利

,

其中发明专利

5

项

,

已授权专利

2

项。

3

、组织结构优化。改革公司管理体制

,

调整了组织结构

,

推行以产品为纽带

,

以专业化管理为手段的内部

运营机制。东力股份下设东力机械、东力齿轮箱、东力物资等公司

,

实行“产品公司

+

专业化管理”

,

建立快速反

应机制

,

提高了工作效率。

4

、经营成本管控。深挖潜力

,

对设计、工艺进行优化

,

完成

Z

、

D

系列减速机的整体优化

,

对模块化减速机的

齿轮材质

,

轴承选型设计

,

钢件材料余量与公差标准等工艺进行优化改进

;

合理安排生产节奏

,

严控外协费用

支出

;

对供应商进行有效整合

,

建立了铸件等产品价格市场变动挂钩体系

,

强化供应质量追究机制。严格控制

期间费用支出

,

其中销售费用比上年下降

553

万元

,

管理费用比上年下降

532

万元。

5

、质量管理提升。根据公司组织结构的重大调整

,

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修订

,

梳理质量手册、

程序文件、工作流程以及记录表单

,

工作流程更简化

,

职责明确

;

以产品外观、油漆、噪音、漏油和包装为质量

改进切入点

,

持续提高产品质量

,2014

年万元产值外部质量损失为

37.4

元

,

比上年下降

52.4%,

售后服务费用比

上年减少

145

万元。

6

、存量资产盘活。鉴于新能源公司未能实现风电齿轮箱规模生产

,

公司将新能源公司生产装备转移至

江北生产基地

,

新能源公司股权实现转让

,

盘活了厂房、土地等存量资产

,

优化了资金结构。同时

,

将高新区公

寓、西安、重庆房产等存量资产进行处置。

四、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4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报的问询

函》

(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5]

第

3

号

)

。公司结合

2014

年年报进行了认真复核后

,

对以上年报问询函中所列问

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

,

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

(

一

)2014

年

12

月

,

你公司将下属全资子公司宁波东力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100%

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东

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东力集团”

),

转让价格根据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

金额为

35,400

万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你公司收到东力集团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26,400

万元

,

尚余

9,000

万元未收回

,

你公司将该项股权转

让投资收益

2,936.28

万元记入

2014

年业绩。请你公司说明

:

1

、股权转让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回复如下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指南相关规定

,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

,

出售所得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值之间的差额

,

应确认为处置损益。

本次公司转让持有的宁波东力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东力新能源”

)

股权所得价款总额为

35,

400

万元

,

处置日东力新能源账面净资产价值为

32,463.72

万元

,

差额

2,936.28

万元在合并报表层面确认为“投

资收益

-

股权转让处置收益”。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累计收到东力集团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26,400

万元

,

占全部股权转让款的

74.58%,

并已办妥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实质上已经完成

,

与东力新能源股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已转让给

东力集团。剩余的股权转让款的收回不存在风险

,

详见本题

3

。

公司认为

,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

、该项关联交易的定价是否公允

;

回复如下

: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

对东力新能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了银信评报字

(2014)

沪第

0840

号《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宁波东力新能源装备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

:

东力新能源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

为

35,354.69

万元

,

增值

2,578.84

万元

,

增值率

7.87%

。根据评估报告

,

东力新能源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的增值主要

来自于“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的增值。

2014

年

11

月

,

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宁波东力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股权

的议案》

,

拟将子公司东力新能源

100%

股权转让给宁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

,

转让价为

35,400

万元。

2014

年

12

月

,

宁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终止股权转让行为

,

并向公司支付违约赔偿金

200

万元。

同时

,

公司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公司将东力新能源

股权转让对象变更为东力集团

,

转让价为

35,400

万元。关联股东东力集团、自然人宋济隆、许丽萍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见证律师认为

:

宁波东力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事宜

,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根据上述情况

,

公司转让新能源股权价格由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评估报告

,

实际转让价

35,400

万元与评估值基本一致

;

公司向东力集团转让东力新能源全部股权交易价格与变更股权转让对象之前向宁

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转让价格一致

,

且根据锦天成律师事务所意见

,

关于本次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决

议合法有效。公司认为

,

股权转让定价公允。

3

、尚未收到的转让款项的收回计划。

回复如下

:

根据公司与东力集团关于东力新能源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收款期限和方式为

:

“股权转

让协议生效后的

3

个工作日内

,

受让方东力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

2,000

万元

;

股权过户工商变更完毕后的

5

个

工作日内

,

东力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

24,400

万元

;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

,

东力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

3,000

万元

;

余

款

6,000

万元

,

承诺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前结清

,

以上款项均汇入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对比变更股权转让对

象之前向宁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转让全部股权的收款期限和方式

,

收款期限和方式基本相同。

公司已根据合同的规定收到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根据东力集团提供的

2014

年度财务报表

(

未经审计

),

总

资产

44.38

亿元

,

所有者权益

15.22

亿元

,

拥有相应的偿债能力。另外

,

公司实际控制人宋济隆对东力集团所负有

的各项付款与履约责任

,

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进一步减少了履约风险。后续股权转让款的收

取基本没有风险。

同时

,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该项股权转让的定价是否公允及会计处理合规性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如下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此发表《

2014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专项意见》

(

信会师函字

[2015]

第

6014

号

),

认为公司对该项股权转让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指南的相关规定。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3

月

13

日的巨潮资讯网。

(

二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账龄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4,707.66

万元

,

占总额的

38.83%,

对应计提

的坏账准备

2,959.99

万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账龄

1

年以上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4,133.32

万元

,

占总额的

33.29%,

对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4,453.15

万元。

2014

年

,

账龄

1

年以上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和比例较

2013

年上升

,

但对应的

坏账准备减少。请结合你公司信用政策

,

说明账龄超过

1

年的应收账款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重升高的原因、

对期末应收账款可回收性所执行的检查程序以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如下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应收账账面余额为

37,881.89

万元

,

上年同期为

42,462.21

万元

,

同比下降

4,

580.32

万元

,

其中公司账龄超过

1

年以上的应收帐款帐面余额

14,707.66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余额增加

574.34

万

元。按账龄分析的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１

年以内

（含

１

年）

２３１

，

７４２

，

２９８．６９ ６１．１７％ １１

，

５８７

，

１１４．９３ ５％ ２８３

，

２８８

，

９４１．０５ ６６．７２％ １４

，

１６４

，

４４７．０５ ５％

１－２

年

（含

２

年）

１１０

，

７５３

，

３５０．６８ ２９．２４％ １１

，

０７５

，

３３５．０７ １０％ １０２

，

１２３

，

３５９．２５ ２４．０５％ ２０

，

４２４

，

６７１．８５ ２０％

２－３

年

（含

３

年）

２５

，

４２６

，

６６３．７８ ６．７１％ ７

，

６２７

，

９９９．１３ ３０％ ３０

，

００５

，

９８９．９４ ７．０７％ １５

，

００２

，

９９４．９７ ５０％

３

年以上

１０

，

８９６

，

５４８．４０ ２．８８％ １０

，

８９６

，

５４８．４０ １００％ ９

，

２０３

，

８４５．８９ ２．１７％ ９

，

２０３

，

８４５．８９ １００％

合计

３７８

，

８１８

，

８６１．５５ １００％ ４１

，

１８６

，

９９７．５３ １０．８７％ ４２４

，

６２２

，

１３６．１３ １００％ ５８

，

７９５

，

９５９．７６ １３．８５％

账龄超过

1

年的应收账款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重略有上升

,

主要由于

:

1

、公司主要产品为工业齿轮箱、风电齿轮箱、电机

,

下游客户普遍按照项目进度付款。下游客户项目按

照是否需要调试分为无调试环节项目和需调试环节项目

,

其中

,

无调试环节项目的收款方式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签约合同预付款

,

第二阶段为发货时收取大部分货款

,

第三阶段为发货

1

年后收回质保金

;

需调试

环节项目的收款方式一般为五阶段

,

第一阶段为签约合同预付款

,

第二阶段为生产过程收取进度款

,

第三阶

段发货时收取部分货款

,

第四阶段为调试合格后收取调试款

,

第五阶段为调试

1

年后收回质保金。风电齿轮

箱、重载齿轮箱和新建项目批量所需减速电机一般有调试环节

,

由于项目建设时间较长

,

项目调试时间较晚

,

导致应收账款帐龄偏长。

2

、

2014

年世界经济复苏艰难

,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

国内投资增速下滑

,

公司部分下游客户景气度不

佳

,

经营压力大

,

资金链相对紧张

,

付款周期延长。

3

、根据对公司近年来应收账款的实际回收情况及坏账评估

,

结合国内相关行业应收款账期特点、同行

企业实践操作案例、公司客户资质等综合性因素

,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经公司

2014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对

1-2

年

,2-3

年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适当变更

,

其中

1-2

年的应

收账款坏帐准备计提比例由

20%

变更为

10%,2-3

年的应收账款坏帐准备计提比例由

50%

变更为

30%

。

应收账款中

,

账龄

1-2

年应收账款金额为

11,075.34

万元

,

占一年以上应收账款总额的

75.30%,

其中前十名

的客户情况如下

:

序号 单位名称 金额（元）

１

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１２

，

１８１

，

９０６．３０

３

辉煌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１３７

，

７１８．３６

４

北京京诚瑞信长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５

，

４２１

，

５６８．３４

５

中国葛洲坝集团机械船舶有限公司

５

，

２５１

，

５００．００

６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１８０

，

２８７．５１

７

合肥市百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

，

４９１

，

５００．００

８

重庆赛迪工业炉有限公司

２

，

８４８

，

７６０．００

９

江阴市西城钢铁有限公司

２

，

５３８

，

１３３．５８

１０

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２

，

４５４

，

２６０．９９

合计

６３

，

３０５

，

６３５．０８

应收账款中

,

账龄

2-3

年应收账款金额为

2,542.67

万元

,

占一年以上应收

账款总额的

17.29%,

其中前十名的客户情况如下

:

序号 单位名称 金额（元）

１

太原通泽重工有限公司

３

，

４３９

，

８９１．０４

２

河北敬业钢铁有限公司

２

，

２９７

，

５８３．９０

３

内蒙古德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１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机电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１

，

９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５

哈尔滨哈飞机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５６２

，

３０５．４２

６

新疆昆玉钢铁有限公司

１

，

３７６

，

１００．００

７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１２２

，

７２０．００

８

北京科大中冶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６０５

，

６００．００

９

中钢集团西安重机有限公司

５１８

，

２２６．０６

１０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４９０

，

７７３．００

合计

１５

，

２７０

，

１９９．４２

以上客户主要为大中型企业

,

经营规模相对较大

,

偿债能力高于一般企业

,

且部分客户为设计院

(

工程技

术公司

),

其实施

BT

项目

,

回款周期较长

,

且客户与公司合作年限较长

,

对于应支付公司的货款事项未有异议

,

不

存在重大的不能兑现的风险。

公司对货款回收方面采取各项措施

,

营销部下属的销售管理处对货款回收进行控制和考核

,

定期向用

户发对账单核对催收

,

必要时到客户单位进行账项核对

,

对异常货款由公司法律顾问介入处置。近三年

,

每年

实际坏账核销和债务重组损失金额较小

,

占应收账款比重小于

1%

。

综上所述

,

公司认为对期末应收账款可回收所执行的检查程序规范

,

对坏帐准备计提充分。

(

三

)2014

年

,

你公司营业利润为

-563.49

万元

,

未对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请结合产品毛利、

项目效益以及市场情况

,

说明你公司未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回复如下

:

2014

年公司受国内投资增速下滑

,

下游客户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

,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

17.95%

。公司通过推进营销模式改革

,

积极调整市场结构

,

非冶金市场产品比重提升

;

通过优化设计

,

改进工

艺

,

完善原材料价格体系

,

强化供应质量追究机制

,

实现质量管理提升等措施

,

降低制造费用

;

虽然

2014

年销售

规模和产值比上年同期下降

,

但产品综合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长

0.32

个百分点

,

具体产品构成如下

:

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工业齿轮箱

３９２

，

８０７

，

４２５．７７ ３１３

，

５３４

，

２９５．２２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１．４１％ １．２４％

风电齿轮箱

２０

，

３３３

，

３３３．３５ ２５

，

９９４

，

８８３．２５ －２７．８４％ －５．４８％ ０．８４％ －８．０２％

电 机

２６

，

７４６

，

１４３．１５ ２０

，

４６２

，

７５５．９９ ２３．４９％ ９．３７％ １７．２８％ －５．１６％

配 件

１９

，

９９４

，

４４４．７４ １１

，

３５１

，

９０７．７０ ４３．２２％ －１０．５５％ －６．７９％ －２．２９％

合 计

４５９

，

８８１

，

３４７．０１ ３７１

，

３４３

，

８４２．１６ １９．２５％ －１７．９５％ －１８．２７％ ０．３２％

工业齿轮箱、电机和配件的毛利率均高于

20%,

产品盈利能力尚可

,

但风电齿轮箱的毛利率为负数。公司

风电齿轮箱处于产品导入期

,

虽然向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京诚新能源有限公司等客户实现一定规

模的销售

,

鉴于风电产品质量验证需要运营时间

,

尚未放量

,

营业收入未能实现增长。考虑到风电产业景气度

上升有个过程

,

风电齿轮箱放量需要市场积累和技术沉淀

,2014

年

,

公司将旗下经营风电齿轮箱的子公司东力

新能源公司实施股权转让

,

盘活了厂房、土地等存量资产

,

运营所承担的折旧等固定费用将有所减少。

2014

年营业利润为

-563.49

万元

,

上年同期为

-2,847.03

万元

,

营业利润有所提升

;2014

年销售费用和管理

费用略有下降

,

但财务费用增加

14.1%,

三项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

,

蚕食主营业务利润。东力新能源股权

转让后

,2015

年财务费用将大幅下降。

2015

年公司工作方针为“内抓降本增效

,

外拓非冶市场”。公司将提高模块化产品比重

,

开发拓展专用齿

轮箱

,

优化产品结构

;

重点拓展非冶市场

,

提高港口、水利水电、工程机械、橡塑机械等行业比重

;

将深化产品设

计、工艺优化改进

;

合理安排生产作业

,

提高员工生产效率

;

加强日常费用开支管理。通过各项措施

,

提高销售

收入和非冶金市场比重

,

提升产品毛利水平

,

有效降低成本费用

,

促成营业利润正常化。

2014

年期末

,

固定资产净值

6.82

亿

,

其中房屋建筑物净值

3.53

亿

,

厂房钢结构由精工钢构、杭萧钢构等知名

厂家提供

,

性能较好

,

房屋耐用年限长。机器设备类净值

3.27

亿

,

主要为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

,

精度较高

,

性能稳

定

,

定期对设备进行全面检修

,

整体运营效率和状态保持良好

,

其实际可使用的功效年限高于剩余折旧年限。

另外

,

公司生产基地均在江北工业区

,

加工中心、数控机床等设备所具有机械通用性

,

可根据分产品市场状况

,

统筹调剂生产作业

,

提高设备利用率。在建工程为

1.17

亿

,

主要为在安装调试的机器设备。截止

2014

年末

,

公司

不存在陈旧损坏、闲置、终止使用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指南相关规定

,

存在下列迹象的

,

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

:

1

、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

,

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

2

、 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 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

化

,

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3

、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

,

从而影响企业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的折现率

,

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4

、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

5

、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6

、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

,

如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

者实现的营业利润

(

或者亏损

)

远远低于

(

或者高于

)

预计金额等。

7

、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综合以上情况

,

公司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不存在准则所述的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

四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应收商业承兑汇票余额

2,095.63

万元。请结合资产负债表日后的收款情况等

,

说明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是否存在重大的不能兑现的风险。

回复如下

:

截止

2015

年

3

月

11

日

,2014

年末商业承兑汇票余额中已托收入账的金额为

1,505.64

万元

;2014

年末商业承

兑汇票余额中已背书转让的金额为

57.52

万元

;

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均按期托收入帐。

截止

2015

年

3

月

11

日

,2014

年末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中尚未到期的金额为

532.47

万元

,

其中未到期的前十名

客户情况如下

:

序号 单位名称 金额 （元）

１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珠海粤裕丰钢铁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２

，

４５０．００

３

河北敬业钢铁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宝钢苏冶重工有限公司

３９８

，

６５２．１０

５

昆明德斯瑞工贸有限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武汉中鄂东力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上海菲超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７４

，

８００．００

１０

一拖（洛阳）开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

，

２２５

，

９０２．１０

上述客户经营规模较大

,

抗风险能力强

,

与公司合作年限较长

,

付款信用良好

,

不存在重大的不能兑现的

风险。

(

五

)2014

年

,

你公司债务重组利得为

223.98

万元。请说明债务重组事项的具体情况

,

并说明相关的会计处

理及其合规性。

回复如下

:

2014

年债务重组利得主要系供应商豁免部分债务所致。由于货物质量、供货进度未达到合同约定

,

货款

提前支付等因素

,

公司与供应商签订协议

,

协议约定

,

公司向供应商支付部分货款后

,

其余货款不再支付。

2014

年度主要债务重组项目如下

:

序号 单位名称

重组债务

账面价值

实际支付现金 债务重组利得

１

福州杰迪机电有限公司

１

，

２２５

，

９６４．００ １

，

０１７

，

５５０．１２ ２０８

，

４１３．８８

２

宁波市镇海九龙安乐铸件厂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宁波市鄞州炳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江苏诚龙特种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１

，

１１８

，

１８９．５０ ５０

，

４６１．０８ １６７

，

７２８．４２

５

洛阳星启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９

，

３５２．８２ ２４３

，

１７８．９５ １６６

，

１７３．８７

６

嵊州西门冲片有限公司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宁波市镇海创发机械厂

１

，

７９１

，

７６１．４５ ６９１

，

７６１．４５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江阴市奥中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１

，

５８９

，

８９５．７１ １

，

４８９

，

８９５．７１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奉化市东南铸造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平遥县龙腾铸造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８

，

５３５

，

１６３．４８ ８

，

１６２

，

８４７．３１ １

，

４７２

，

３１６．１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指南相关规定

,

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超过清偿债务的现金、非

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所转股份的公允价值、或者重组后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

在满足金融负债终止确

认条件时

,

将其终止确认

,

计入营业外收入

(

债务重组利得

)

。

公司已根据相关重组协议偿还重组后的债务

,

符合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

,

并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超

过清偿债务的现金之间的差额

,

计入营业外收入

(

债务重组利得

)

。

综上所述

,

公司认为债务重组利得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五、公司股票交易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13.2.10

条规定

:

“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结

果表明本规则

13.2.1

条第

(

一

)

项至第

(

四

)

项规定情形已消除的

,

公司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

经审计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审

计报告》

(

信会师报字

[2015]

第

610059

号

),

根据审计结果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为

11.13

亿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08

亿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4.87

万元。

上述审计结果表明公司最近两年连续亏损的情形已经消除。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及

2014

年度经营情况

,

公司符合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

且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其他需要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或其它风险警示的情形。

2015

年

2

月

26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六、公司申请事项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公司提交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根据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停牌

1

天

,

证券简称自

2015

年

3

月

16

日起由“

*ST

东力”变更为“宁波东力”

,

证券代码不变

,

仍为

“

002164

”

,

日涨跌幅限制由

5%

变为

10%

。

七、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

的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64� � � �证券简称:

*

ST东力 公告编号:2015-020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解除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接到控股股东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东力集团”

)

关于《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到期购回的说明》的文件

,

获悉东力集团原与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3,600

万股股票已购回并解除质押。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东力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14,85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32%;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

股份为

11,0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68%

。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426� � �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5-14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１

，

１１８

，

５６９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３．５３７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向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９６

号）核准，内蒙古兴业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拥有的除包商银行

１

，

０１４

万元出资份额及中诚信托

４

，

０００

万元出资

份额外的全部资产负债（以下简称“拟置出资产”）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

持有的锡林矿业

１００％

股权、融冠矿业

１００％

股权、巨源矿业

１００％

股权、富生矿业

１００％

股权以及双源有色

１００％

股权（以下简称“拟置入资产”）进行资产置换，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由本公司向兴业

集团非公开发行

１７

，

４５３

，

３６３

股股份购买的行为获得核准。

本次交易的新增股份

１７

，

４５３

，

３６３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完成股份登记，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达到

３９８

，

１２９

，

８８１

股。兴

业集团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

１７

，

４５３

，

３６３

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份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质押、冻结的股

份数（股）

股份总数（股） 占总股本比（

％

）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４４

，

１６０

，

０４３ ２１

，

１１８

，

５６９ ２１

，

１１８

，

５６９ ３．５３７８％ ２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为

４４

，

１６０

，

０４３

股，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１７

，

４５３

，

３６３

股，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增加股份为

１

，

７４５

，

３３６

股；

２０１２

年权益分派方案

后增加股份为

１

，

９１９

，

８７０

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对象兴业集团发行了

２３

，

０４１

，

４７４

股，锁定期

３６

个月，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到期。

３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２１

，

１１８

，

５６９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３．５３７８％

；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

股）

１３６

，

４３０

，

３７１ ２２．８５ －２１

，

１１８

，

５６９ １１５

，

３１１

，

８０２ １９．３２

其中：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３６

，

３２５

，

９４２ ２２．８４ －２１

，

１１８

，

５６９ １１５

，

２０７

，

３７３ １９．３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１０４

，

４２９ ０．０２ １０４

，

４２９ ０．０２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４６０

，

５１４

，

１５７ ７７．１５ ２１

，

１１８

，

５６９ ４８１

，

６３２

，

７２６ ８０．６８

其中：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０

，

５１４

，

１５７ ７７．１５ ２１

，

１１８

，

５６９ ４８１

，

６３２

，

７２６ ８０．６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总股本

５９６

，

９４４

，

５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６

，

９４４

，

５２８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非公开发行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关于本次交易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相关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长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

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

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

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在未来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期间，与上市公司

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和机构等方面将保持互相独

立，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兴业集团作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期间长

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

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

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

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７

日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

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兴业集团承诺在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期间，将尽

量减少并规范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如果有不

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兴业集团均履行合法程序，及

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兴业集团作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期间长

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

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

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

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如上述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从而导致拟置出资产中

部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为相同价值的现金，本公

司接受拟置出资产中该部分资产形式的变更，并认同

该部分股权价值并未发生变化，仍然按照相关协议安

排进行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长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

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

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

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未来如果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因储源历史上的违规行为

再次进行经济处罚，则兴业集团无条件的承担相关经

济后果，以保证储源矿业不会因为该等事项而承担经

济损失。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长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

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

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

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１

）拟置入资产注册资本均已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

件和程序足额缴纳，且出资的资金来源均合法、合规；

２

）兴业集团不存在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

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３

）如

拟置入资产因在交割日前发生的出资事项瑕疵而受到

的任何处罚或致使拟置入资产受到任何不利影响，兴

业集团将无条件地就此予以全额的赔偿。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长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

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

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

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尚有少量房产未办理房产证，全

部为厕所或菜窖，兴业集团承诺：“如因本次拟置入资

产未办理房产证而给拟置入资产或上市公司带来损

失，则本公司承担相应损失，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侵

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长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

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

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

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若因相关政府主管部门需要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补缴

交割日前因取得探矿权、采矿权而缴纳的相关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缴纳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采矿权使

用费、采矿权价款、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等费用，或

因取得该等探矿权、采矿权事宜产生纠纷的，除已进入

拟置入资产的财务报告中的应缴税费外地款项和责任

由兴业集团承担。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长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

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

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

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

采选及冶炼的平台，兴业集团未来主要从事业务为非

金属矿的采选、有色金属探矿业务及其他行业的多元

化投资等，兴业集团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同时，为避免与

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在兴业集团及下属子公司（除

上市公司）从事探矿业务完成探矿权转为采矿权后，在

上市公司要求时，兴业集团将积极配合完成相关收购

或资产注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长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

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

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

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采

选及冶炼的平台，兴业集团未来主要从事业务为非金

属矿的采选、探矿业务及其他行业的多元化投资等，兴

业集团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兴业集

团不再从事新的有色金属探矿业务，不再申请新的探

矿权。同时为进一步避免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在

兴业集团及下属子公司（除上市公司）从事探矿业务完

成探矿权转为采矿权后，在相关采矿权或相关采矿业

务子公司投产且形成利润后一年内，兴业集团将启动

将相关采矿权或采矿业务子公司转让给上市公司工

作。在兴业集团及下属子公司（除上市公司）相关探矿

权转为采矿权的当年，兴业集团将相关采矿权或采矿

业务子公司交由上市公司托管经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长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

承诺仍在承诺期内，承诺

持续有效且正在履行当

中，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来钼精矿价格稳定，储源矿业在一

个完整会计年度盈利后的一年内，提出议案并依法履

行相关程序，将持有储源矿业

４９％

的股权通过合法的

方式置入上市公司，该等股权的交易价格不高于本次

交易储源矿业的作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长期有效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

承诺已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豁免

继续履行。

兴业集团与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先后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

后，置入资产中的采矿权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的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１４

，

０５１．７７

万元、

２０

，

４７０．３１

万元、

２２

，

４１０．２９

万元及

２２

，

３８２．９７

万

元。若置入资产中的采矿权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四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

际实现的净利润数累计至每一会计年度期末的合计

值，未能达到同期累计净利润预测数，兴业集团应进行

补偿。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度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该

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五、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１

、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新增股份上市，锁定期限为

３６

个月，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７

日限售期

满，故解除限售股份。

２

、兴业集团暂无计划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以上解除

限售流通股。 兴业集团书面承诺： 如果兴业集团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

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兴业集团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

过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

１

、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２

、股份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70� � �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2015-004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29,720,250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14.5688%

。

2

、本次限售股份属于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3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5

年

3

月

16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1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20

号文核准

,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或“亚太药业”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30,000,000

股

,

并于

2010

年

3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90,000,000

股

,

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120,

000,000

股

,

其中网下配售的

6,000,000

股已于

2010

年

6

月

17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2

、

2011

年

3

月

16

日

,

公司已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5,930,000

股

,

具体

详见

2011

年

3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为

2011-02)

。

3

、

2011

年

5

月

9

日

,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同意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20,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同时

,

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2011

年

7

月

6

日

,

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总股份由

120,

000,000

股增加到

204,000,000

股。

4

、

2013

年

3

月

19

日

,

公司已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7,038,000

股

,

具体详

见

2013

年

3

月

1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

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为

2013-008)

。

5

、

2013

年

8

月

21

日

,

公司已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18,881,000

股

,

占公

司股本总数的

58.275%,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29,720,250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14.5688%,

具

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8

月

2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载的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为

2013-026)

6

、

2014

年

3

月

17

日

,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29,720,250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14.5688%,

具

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14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载的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为

2014-007)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

公司尚未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59,440,500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29.1375%

。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承诺情况

(

一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所作的承诺

:

1

、控股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亚太集团”

)

承诺

:

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份

,

也不由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持有的绍兴县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亚太房地产”

)

的股权

,

也不由绍兴县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收购该部分股权。

2

、实际控制人陈尧根承诺

:

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已间接持有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

也不由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该

部分股份。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

,

也不由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上述锁定期满后

,

在其担

任本公司的董事期间内

,

亚太集团及亚太房地产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该两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

,

并且其在辞去公司董事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转让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3

、钟婉珍

(

系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配偶

,

持有亚太集团

7.33%

的股权

)

承诺

:

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间接持有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份

,

也不由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

,

也不由浙江亚太集团有

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上述锁定期满后

,

在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期间内

,

亚太集团及亚太房地产每年转让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该两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并且其在辞去公司董事后六个月内

,

不

转让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间接

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陈尧根、钟婉珍在上市前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

是指自亚太药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售期届

满后

,

在其本人担任亚太药业的董事期间内

,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及绍兴县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所持有

的亚太药业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 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等增加的股份

,

每年可以解锁并上市流通的股份不超过该两公司持有的亚太药业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满四年后即可

以全部解锁完毕并全部上市流通。

上述承诺已经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审核并对此发表了无异议的法律意见书

:

经核查

,

陈尧根、钟婉珍

的上述承诺中“上述锁定期满后

,

在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期间内

,

亚太集团及亚太房地产每年转让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该两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是指自亚太药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

限售期届满后

,

在其本人担任亚太药业的董事期间内

,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及绍兴县亚太房地产有限公

司所持有的亚太药业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 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等增

加的股份

,

每年可以解锁并上市流通的股份不超过该两公司持有的亚太药业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满

四年后即可以全部解锁完毕并全部上市流通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载的

《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陈尧根、钟婉珍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函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

。

(

二

)

经核查

,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

三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

担保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5

年

3

月

16

日。

2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数量为

29,720,250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14.5688%

。

3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东为

2

个。

4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４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９５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２

绍兴县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３

，

５４０

，

５００ ６

，

７７０

，

２５０

注

２

合 计

５９

，

４４０

，

５００ ２９

，

７２０

，

２５０

注

1: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持有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92.67%

的股权

,

陈尧根先生配偶、本公司

董事钟婉珍女士持有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7.33%

的股权。

亚太集团原持有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总数为

91,800,000

股

,

已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申请全部解除

限售

,

其中当年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22,950,000

股

,

其余

68,850,000

股重新锁定为限售股

;2014

年

3

月

17

日

,

亚太集团重新锁定为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中的

22,950,000

股上市流通

,

故亚太集团目前持有本公司限

售股份数量为

45,900,000

股。根据陈尧根、钟婉珍上市前的承诺

,

自亚太药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

限售期届满后

,

在其担任亚太药业的董事期间内

,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及绍兴县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所

持有的亚太药业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 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等增加的

股份

,

每年可以解锁并上市流通的股份不超过该两公司持有的亚太药业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满四年

后即可以全部解锁完毕并全部上市流通

,

因此亚太集团在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

2015

年

3

月

16

日可上市

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22,950,000

股

(

亚太集团未质押的限售股份为

25,050,000

股

,

故本次亚太集团所持限售股

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为

22,950,000

股

)

。

注

2: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绍兴县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

的股份。

亚太房地产持有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总数为

27,081,000

股

,

已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申请全部解除

限售

,

其中当年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6,770,250

股

,

其余

20,310,750

股重新锁定为限售股

;2014

年

3

月

17

日

,

亚太房地产重新锁定为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中的

6,770,250

股上市流通

,

故亚太房地产目前持有本公

司限售股份数量为

13,540,500

股。根据陈尧根、钟婉珍上市前的承诺

,

自亚太药业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的限售期届满后

,

在其担任亚太药业的董事期间内

,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及绍兴县亚太房地产有限公

司所持有的亚太药业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 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等增

加的股份

,

每年可以解锁并上市流通的股份不超过该两公司持有的亚太药业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满

四年后即可以全部解锁完毕并全部上市流通

,

因此亚太房地产在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

2015

年

3

月

16

日

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6,770,250

股

(

亚太房地产未质押的限售股份为

10,540,500

股

,

故本次亚太房地产所

持限售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为

6,770,250

股

)

。

5

、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上述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

,

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

诺情况。

四、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13日

股票代码：002503� � � �股票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15-020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马鸿先生通

知，马鸿先生

2014

年

3

月

11

日质押给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城证券

")

的

58,800,000

股股份，

其中

28,000,000

股股份因履约保障比例高于提取线已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详情

见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5-008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剩余

30,800,000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份的

5.94%

，占马鸿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的

11.92%

）因质押到期，向长城证券申请解除质押，该笔质

押已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马鸿先生共持有本公司

258,410,85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49.85%

，其中累计质押股份

75,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14.47%

，占马鸿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9.02%

。

特此公告。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04� � �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公告编号：2015-004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质押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03

月

12

日接到公司大股东北京弘高慧

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弘高慧目公司

"

）及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弘高中太公司

"

）

的通知，弘高慧目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的

20,00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4.85%

） 及弘高中太公司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的

20,000,000.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份的

4.85%

） 分别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本次股票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5

年

03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

2015

年

03

月

11

日起

至质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止目前，弘高慧目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26,295,812.00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30.60%

，累计质押

90,

00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1.81%

；弘高中太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22,081,851.00

股

,

累计质押

20,

00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85%

。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62� � �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15-012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收到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标

通知书，珠海市格力平沙项目一期建安工程由公司中标承建，工程中标价

35,480.98

万元。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的业主方：珠海格力房产有限公司

2

、项目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模式

3

、项目工程工期：

651

个日历天

4

、

2014

年度， 公司与业主方发生的类似业务有： 珠海格力海岸

S3

地块建安工程， 该工程由公司于

2013

年

4

月中标，中标价为

26,963

万元。

5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该工程中标价占公司

2014

年度营业收入（未经审计）

4.45%

，对公司

2015

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601377� � �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5-026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发行短期融资券无异议函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

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董事长确定并办理发行公司每期短期融资券的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

时机、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利率、发行方式等，授权有效期内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不超过公

司净资本的

60%

，且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核定的最高余额。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关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监管意

见函》（机构部部函〔

2015

〕

605

号）。根据该函，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对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无异

议。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和《关于证券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问题的通

知》等有关规定，认真做好短期融资券的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及募集资金使用等工作。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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